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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7月19日（星期三）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7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3年7月19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7月19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南京市江宁经济开发区吉印大道188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波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5人，代表股份516,794,471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的59.6059%。 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共13人，代表股份372,913,542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 011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2人， 代表股份143,

880,9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949%；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23人，代表股份151,939,729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244%。

（二）公司全体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其中，公司部分董事以视频方式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选举吴波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所获得的选举票数为507,071,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1186%；

其中，所获得的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数为142,216,6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6007%；

1.02�选举吴侃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所获得的选举票数为470,799,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1.1000%；

其中，所获得的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数为105,945,1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9.7284%；

1.03�选举诸春华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所获得的选举票数为506,463,1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0009%；

其中，所获得的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数为141,608,3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2004%；

1.04�选举周爱林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所获得的选举票数为469,395,7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0.8283%；

其中，所获得的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数为104,541,0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8.8043%；

1.05�选举何灵军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所获得的选举票数为505,789,7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8706%；

其中，所获得的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数为140,935,0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2.7572%；

1.06�选举陈银兰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所获得的选举票数为507,071,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1186%；

其中，所获得的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数为142,216,6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6007%；

上述各项子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逐项进行表决，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吴波、吴侃、诸春华、周

爱林、何灵军、陈银兰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当选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2、审议并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选举汤文成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所获得的选举票数为511,532,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9818%；

其中，所获得的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数为146,677,7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6.5368%；

2.02�选举冯虎田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所获得的选举票数为514,485,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5532%；

其中，所获得的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数为149,63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8.4802%；

2.03�选举陈珩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所获得的选举票数为514,485,3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5532%；

其中，所获得的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数为149,63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8.4802%；

上述各项子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逐项进行表决，独立董事候选人汤文成、冯虎田、陈珩均获

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3、审议并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3.01选举顾晓霞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所获得的选举票数为514,486,1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5533%；

其中，所获得的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数为149,631,4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8.4808%；

3.02选举桑志民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所获得的选举票数为512,548,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1784%；

其中，所获得的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数为147,693,8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7.2056%；

上述各项子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逐项进行表决，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顾晓霞、桑志民均

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 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程秀娟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上述监事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4、审议并通过《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16,792,971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反

对1,5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51,938,229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990%； 反对1,500股， 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0%；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16,794,471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51,939,729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0.0000%； 反对0股， 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贾琛、刘宜矗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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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7月19日召开 2023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由吴波、吴侃、诸春华、周爱林、何灵

军、陈银兰六位非独立董事与汤文成、冯虎田、陈珩三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 于2023年7月19日在南京市江宁区吉

印大道1888号（江宁开发区）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会董事9人，实际参会董事9人，本次会

议由现场推举的董事吴波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经逐项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吴波担任公司董事长。 任职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吴侃担任公司副董事长。 任职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提名，同意选举以下董事分别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分别如下：

审计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成员为：陈珩（主任委员）、汤文成、冯虎田。

提名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成员为：汤文成（主任委员）、冯虎田、吴侃。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成员为：冯虎田（主任委员）、陈珩、陈银兰。

战略委员会由5名董事组成，成员为：吴波（主任委员）、吴侃、诸春华、周爱林、汤文成。

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职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聘任吴侃担任公司总经理。 任职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审议的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聘任诸春华、周爱林、何灵军担任公司副总经

理。 任职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审议的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聘任何灵军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任职期限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审议的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聘任何灵军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职期限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何灵军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

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审议的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董事人 数总计未超过

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肖婷婷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职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届满。 肖婷婷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九、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戴志富担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任职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业务情况，对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

规则》进行修订，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三条 审计委员会成员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二

名为独立董事。 审计委员中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

为专业会计人士。

第三条 审计委员会成员由三名董事组成，其中至少

二名为独立董事。 审计委员中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

为专业会计人士。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修订后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规则》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十一、审议并通过《关于设立董事会环境、社会及治理(ESG)委员会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公司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水平，推动公司可持续、高

质量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决定设立董事

会环境、社会及治理(ESG)委员会，并制定《董事会环境、社会及治理（ESG）委员会工作规则》。

董事会环境、社会及治理(ESG)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成员为：吴波（主任委员）、汤文成、何灵

军。 本届董事会环境、社会及治理(ESG)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十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制定〈董事会环境、社会及治理(ESG)�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董事会环境、社会及治理(ESG)�委员会工作规则》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7月20日

附件：简历

吴波先生 195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历任南京埃斯顿工

业自动化有限公司、南京埃斯顿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南京埃斯顿自动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埃斯顿自动控制” ）、南京埃斯顿机器人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埃斯顿机器人” ）执行董

事及董事长、江苏大任智库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公司董事会董事长，同时担任南京派雷斯特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派雷斯特” ）执行董事、埃斯顿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吴波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波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09,960,000股股

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12.64%，与吴波先生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的派雷斯特持有公司254,

894,742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9.31%。 吴波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派雷斯特合计持有

公司364,854,742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41.95%。 同时，吴波先生通过南京鼎之韵机电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之韵” ）以间接方式及直接持股方式合计持有南京埃斯顿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埃斯顿投资” ）1.30%的股权， 埃斯顿投资持有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70%。 吴波先生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吴波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

求，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吴侃先生 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就职于美国普华

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2013年加入公司，历任埃斯顿机器人公司市场部经理,�埃斯顿集团海外中

心总经理，埃斯顿集团副总经理；现任公司总经理，同时担任埃斯顿（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南京派雷斯特公司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侃先生持有派雷斯特3%的股权，派雷斯特持有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29.31%。吴侃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吴波先生系父子关系。吴侃先生不存在违

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

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吴侃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

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何灵军先生 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中国注册会计

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中国司法执业资格。 曾就职于上海船舶设备研究所、安达信(上海)企业

咨询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

公司、南京迪威尔高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何灵军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

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何灵军先生不存在违反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

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何灵军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

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诸春华先生 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就职于江苏省高淳纺

织机械有限公司、南京威格机械有限公司。 在公司及子公司工作期间，历任公司机械总工程师兼

质量管理中心总经理、总经理助理、埃斯顿自动控制副总经理、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 现任公

司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同时担任鼎之韵执行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诸春华先生通过鼎之韵间接持有埃斯顿投资3%的股权，埃斯顿投资持

有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70%。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诸春华先生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

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

满的情形；诸春华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

周爱林先生 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就职于镇江江奎集

团、宏图高科江苏宏图数码音视发展有限公司、江苏宏图集团南京宏图音视有限公司。 在公司及

子公司工作期间，历任埃斯顿自动控制伺服部经理、公司销售部总经理、锻压自动化产品事业部

总经理、公司监事会主席。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周爱林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90,000股，通过鼎之韵以间接方式及直

接持股方式合计持有埃斯顿投资1.47%的股权， 埃斯顿投资持有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70%。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周爱林先生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周爱林先生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陈银兰女士 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就职于常州基腾电气

有限公司。 在公司及子公司工作期间，历任锻压事业部制造经理、自动控制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公司计划部经理、战略采购部经理、机器人工程有限公司运营经理、公司总经办经营总监，现

任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兼采购中心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银兰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票28,000股，通过鼎之韵间接持有埃斯顿

投资0.28%的股权，埃斯顿投资持有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70%。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陈银

兰女士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陈银兰女士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经在

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汤文成先生 195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职称。 1982

年2月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留校任教至今，2015年11月至2021年2月担任天元智能

（837134.NQ）董事，现任三江学院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院长、大树智能（430607.NQ）独立董

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汤文成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

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汤文成先生不存在违反《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

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

尚未届满的情形； 汤文成先生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

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冯虎田先生 1965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工学博士研究生学历。 全国机

械工业先进工作者。机械工业优秀创新团队带头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档数控机床及基础制

造装备” 总体组专家、数控机床功能部件责任专家。 现任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 同时担任机械工业数控机床功能部件性能测试与可靠性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数控机

床功能部件共性技术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南京理工大学机器人研究所所长、中国

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滚动功能部件分会常务理事、全国金属切削机床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冯虎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

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冯虎田先生不存在违反《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

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

尚未届满的情形； 冯虎田先生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

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陈珩先生 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国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硕士研究

生学历（MBA）。 历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高级经理，上海置诚管网工程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业务部部门主管，上海沪工焊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投资总监。 现任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上海强商实

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和执行董事，上海梅思泰克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珩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

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珩先生不存在违反《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

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

未届满的情形；陈珩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

肖婷婷女士 199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具有注册会计

师、证券、基金从业资格。 曾任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理、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机构业务经理、江苏新华沣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2022年4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证券

与投资部部长、投资者关系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肖婷婷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

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肖婷婷女士不存在违反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

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肖婷婷女士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

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戴志富先生 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南京卫岗乳业有限

公司审计专员，泉峰（中国）贸易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师，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主

管，南京我爱我家房屋租赁置换有限公司内控合规总监，2022年加入公司，现任公司稽查审计与

法务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戴志富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

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戴志富先生不存在违反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

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戴志富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

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股票代码：002747� � � � � � � �股票简称：埃斯顿 公告编号：2023-063号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7月19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非职工代表监事顾晓霞、桑志民，与职工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程秀娟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 于2023年7月19日在南京市江宁区吉

印大道1888号（江宁开发区）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会监事3人，实际参会监事3人，本次会

议由现场推举的监事顾晓霞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顾晓霞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任职期限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监事会届满。 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备查文件：

1、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3年7月20日

附件：简历

顾晓霞女士 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就职于南京宝色股份

公司，2008年进入埃斯顿，曾就职于公司财务部、证券部，现任会计管理部经理。

截至公告披露日，顾晓霞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

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顾晓霞女士不存在违反《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

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

未届满的情形；顾晓霞女士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

股票代码：002747� � � � � � � � � �股票简称：埃斯顿 公告编号：2023-064号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保证监事

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3年7

月19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进行第五届职工代表监事选举。

经与会代表民主选举，一致同意选举程秀娟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2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其任

期与经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一致。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等关于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最近二年内未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特此公告。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3年7月20日

附件：简历

程秀娟女士 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就职于江苏五星电器

有限公司。 2014年加入公司，现任公司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公司人力资源专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程秀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

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程秀娟女士不存在违反《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

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

尚未届满的情形； 程秀娟女士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

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股票代码：002747� � � � � � � �股票简称：埃斯顿 公告编号：2023-065号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7月19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聘任何灵军担任

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职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何灵军先生已取得深

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一、简历及基本情况

何灵军先生 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中国注册会计

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中国司法执业资格。 曾就职于上海船舶设备研究所、安达信(上海)企业

咨询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

公司、南京迪威尔高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事会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何灵军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

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何灵军先生不存在违反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

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何灵军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

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二、独立董事意见

董事会秘书候选人提名已征得其本人同意，提名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相关岗位职责要求，未发现

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何灵军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经在最高人民

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同意聘任何灵军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三、董事会秘书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25-52785597

邮箱：zqb@estun.com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吉印大道 1888�号（江宁开发区）

四、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7月20日

股票代码：002747� � � � � � � �股票简称：埃斯顿 公告编号：2023-066号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内部审计部负责人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7月19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

部负责人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聘任肖婷婷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同意聘任戴志富担任内部审

计部负责人。 证券事务代表、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任职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届满。

肖婷婷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证券事务代表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25-52785597

邮箱：zqb@estun.com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吉印大道1888号（江宁开发区）

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7月20日

附件：简历

肖婷婷女士 199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具有注册会计

师、证券、基金从业资格。 曾任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理、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机构业务经理、江苏新华沣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2022年4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证券

与投资部部长、投资者关系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肖婷婷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

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肖婷婷女士不存在违反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

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肖婷婷女士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

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戴志富先生 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南京卫岗乳业有限

公司审计专员、泉峰（中国）贸易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师、南京全信传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主

管、南京我爱我家房屋租赁置换有限公司内控合规总监，2022年加入公司，现任公司稽查审计与

法务部部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戴志富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

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戴志富先生不存在违反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

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戴志富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任职要求，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

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证券简称：新里程 证券代码：002219� � � �公告编号：2023-054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医院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本次被担保对象崇二医院资产负债率超过70%，敬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里程”或“公司” ）于2023年4月1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2023年5月5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相

关子公司未来12个月向相关合作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额度总计为人民币127,900万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告编

号：2023-035）。

近日，公司与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州崇阳支行（以下简称“成都农商行崇阳支行” ）签署了《保证合

同》（合同编号：成农商崇崇阳公保20230036），公司为崇州二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崇二医院” ）向成都农商行崇

阳支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2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为人民币20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崇州二医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10月22日

注册地点：崇州市崇阳街道唐安西路431号

法定代表人：朱志忠

注册资本：9482.52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肿瘤科/急诊医学科/康复医学科/麻醉

科/疼痛科/重症医学科/医学检验科/病理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二级专业详见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副本诊疗科目登记）（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崇二医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持有崇二医院70%股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崇二医院股权结构如下：

2、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278,020,397.57 286,931,285.57

净资产 57,232,026.14 57,871,523.01

负债总额 220,788,371.43 229,059,762.5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983,102.37

流动负债总额 212,221,049.69 211,889,149.48

项目 2022年1-12月 2023年1-3月

营业收入 327,642,120.28 85,748,559.39

利润总额 9,034,812.99 674,444.36

净利润 6,667,209.03 639,496.87

注：上表所列崇二医院2022年度财务数据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3年第一季度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州崇阳支行

债务人：崇州二医院有限公司

保证人：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朱志忠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人民币20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崇二医院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崇二医院经营状况良好，公司能够掌握其财

务状况。 公司为崇二医院向成都农商行崇阳支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2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崇二医院其他

股东朱志忠同时提供了相应的保证担保，可满足崇二医院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有效保障其持续、稳健发展，本次担保

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不会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 本次担保事项无提供反担保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子公司的实际担保金额为79,4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6.08%。 截止

2023年6月30日，公司对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64,983.9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7.71%。 公司对外

担保均为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新里程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88296� � � � � �证券简称：和达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2

浙江和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1,342,414股，限售期为自浙江和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和达科

技” ）股票上市之日起24个月。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全部为战略配售股份。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7月27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1年6月16日出具的 《关于同意浙江和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2050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6,

848,290股，并于2021年7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107,393,16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82,

981,118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4,412,042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股东数量1名，系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依法设立的全资

子公司东兴证券投资有限公司跟投获配股份，对应的限售股股份数量为1,342,4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5%，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24个月。 现限售期即将届满，该部分限售股将于2023年7月27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

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东兴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24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

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配售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

有关规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

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限售股股东已严格履行了相关的股份锁定

承诺；本次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达科技对本次战略配

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1,342,414股，限售期24个月，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25%。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

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7月27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股）

1 东兴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1,342,414 1.25% 1,342,414 0

合计 1,342,414 1.25% 1,342,414 0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战略配售限售股 1,342,414 24

合计 1,342,414 24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和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和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20日

证券代码：600112� � �股票简称：ST天成 公告编号：临2023－039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存在未履行审议程序为原控股东银河天成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集团” ）提供担保及资金占用的情形。 公司已向银河集团管理人申报债权，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债权申报的基本情况

银河集团财务状况持续恶化、风险高企，银河集团债权人以银河集团缺乏清偿能力向南宁市中级人民

法院申请银河集团破产清算。 2022年1月24日， 南宁中院受理了相关债权人对银河集团的破产清算申请；

2023年3月7日，南宁中院指定北京中银(南宁)律师事务所担任银河集团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

2023年6月5日，管理人发出通知，债权申报的期限延长期限至2023年7月17日，银河集团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将于2023年7月25日上午9时00分在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南宁市青秀区竹溪大道88号)三楼会议室召开。

二、公司申报债权的具体情况

因银河集团已被申请破产清算，公司已于2023年7月17日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公司在银河集团破产程

序中以银河集团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以及因违规担保导致公司可能承担的最高金额依法申报债权。 债权申

报总金额合计81,245.73万元，具体如下：

（一）资金占用事项申报债权 61,319.12�万元，其中:

1.申报本金 29,722.00�万元。与公司公告资金占用余额 26,314.51�万元的差异为3,407.49万元，主要

原因是：（1） 债务重组 4,880.74� 万元， 重组事项详见公司 2022� 年 11� 月 29� 日临 2022-169� 号、12�

月 16� 日2022-170� 号公告；（2）资金占用性质为代银河集团支付的利息 1,411.08� 万元，此次作为“占

用事项利息、违约金、诉讼执行费” 项进行申报。

公司资金占用余额已全额计入其他应收款-银河集团，并全额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2.申报占用事项利息、违约金、诉讼执行费等 10.961.86� 万元(以资金占用本金为基数，按照借款利率

或判决书计算），其中：1,411.08万元已进入资金占用余额记入其他应收款-银河集团，并全额计提坏账信

用损失；4,162.34万元作为资金占用发生额冲减其他应付款-银河集团，5,388.44万元为预计利息记入其他

应收款，并全额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3.申报资金占用费 20,635.26�万元（以已代银河集团支付本金27,252.02万元、利息6,041.76万元、合

计33,293.78万元为基数，按照判决书或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二）违规担保事项申报债权 19,926.61�万元，其中:

1. 申报本金10,670.00� 万元 (含已和解金额 2,745.00� 万元， 和解事项详见公司2022年4月29日临

2022-052号公告);

2.申报预计利息、违约金等9,256.61�万元（以担保本金为基数、按照判决书计算）；

公司对上述违规担保事项可能承担的责任，确认为预计负债。 除已和解部分 外，已计提预计负债11,

934.25万元。

最终债权数额，以管理人审核、确定为准。

三、本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银河集团财务状况恶化、缺乏清偿能力，且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上述债权存在无法收回的可能。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原控股股东资金占用余额为 26,314.51�万元，违规担保余额为 7,925万元。 公司

管理层将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向原控股股东银河集团及相关方进行追偿，以最大程度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19日

证券代码：688567� � � �证券简称：孚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0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杭兴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杭兴源” ）持有孚能

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36,413,79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9890%。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股东上杭兴源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36,413,791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9890%。 本次减持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公告披

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杭兴源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36,413,791 2.9890%

IPO前取得 ：36,413,791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股东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

披露日期

上杭兴源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5,866,696 1.3024%

2022/8/15 ～

2022/11/9

30.00-39.40 2022/7/23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

理价格

区间

拟减持

股份来

源

拟减

持原

因

上 杭 兴 源

股 权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 限 合

伙）

不 超 过 ：36,

413,791股

不 超 过 ：

2.9890%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12,182,680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 超 过 ：24,365,

360股

2023/7/26 ～

2024/1/26

按市场

价格

IPO 前

取得

自 身

资 金

需要

注：上述减持主体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自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

内（2023年7月26日至2024年1月26日）。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否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否

“1、本企业将严格遵守本企业作出的关于所持股份锁定事项的承诺。 如果在锁定期届满后，本企

业拟减持发行人股票的，本企业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关

于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2、本企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方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 减持发行人股份时，提前3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3、如果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对于上述股份减持安排有不同意

见，同意按照监管部门的意见对上述减持安排进行修订并予以执行。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是□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是√否

（四）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是√否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上述计划减持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自主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

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等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本次

减持计划系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经营等产生重大影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相关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相关监

管要求实施减持，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20日


